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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

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

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

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

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

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

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

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

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

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

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2014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系列之企业重组“新表”如何填报？ 

文 施志群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税务总局修订的《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年版)》(以下简称“新表”)开始施行。 

  新表从旧表的 17 张增至 41 张，其中企业纳税重组活动的纳税

申报由原来的“特殊重组”和“一般重组”两项变动为《企业重组

纳税调整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并对企业的各项重组活

动进行了分类，既明确了内容，方便纳税人填报，又扩大了信息量，

有利于税务机关掌握企业的经营变动情况，较为符合当前最新的政

策导向。 

  新表解读 

  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

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事项。但在旧表中

并没有充分得体现其重要性，仅在附表中分列了“特殊重组”和

“一般重组”两项，概括性地填写这两项内容不仅不能给税务机关

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掌握企业动态，而且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现有的政

策，不利于企业填报。 

  在新表中，企业重组包括了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

企业合并、企业分立和其他六项内容;其中，还重点列出了涉及非货

币性资产、跨境重组及控制主体等事项。债务重组项下重点分列了

以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和债转股项目，股权收购项下列出了涉及

跨境重组的股权收购项目，资产收购项下列出了涉及跨境重组的资

产收购项目，企业合并被分列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两项，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也在“其他”项下重点

提出。 

  新表除增加了具体的企业重组项目之外，还根据《关于企业重

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以下简

称“59号文”)中的要求，对企业重组的税务处理依据不同条件区分

为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 

  另外，新表还将旧表中的调增金额和调减金额两项合并为纳税

调整金额，并在最后一列填报企业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

理的纳税调整金额之和，方便税务机关把握企业重组的整体税务调

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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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税务机关对企业重组活动收集的信息量有所增大，

将其单独列出一张表格，但这一调整事项的信息仍然归入《纳

税调整项目明细表》中，国家税务总局在填报说明中明确指

出，企业重组的新表的最后一行的统计数据要填列在《纳税

调整项目明细表》的第 36 行。 

  填报说明 

  对于发生债务重组业务且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即债务

重组所得可以在 5 个纳税年度均匀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

人，重组日所属纳税年度的以后纳税年度，也在本表进行债

务重组的纳税调整。除上述债务重组所得可以分期确认应纳

税所得额的企业重组外，其他涉及资产计税基础与会计核算

成本差异调整的企业重组，本表不作调整，在《资产折旧、

摊销情况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进行纳税调整。 

  本表数据栏设置“一般性税务处理”、“特殊性税务处

理”两大栏次，纳税人应根据企业重组所适用的税务处理办

法，分别按照企业重组类型进行累计填报。 

  其中，两大栏次均分别设置载帐金额、税收金额和纳税

调整金额三列。载帐金额按会计核算确认，税收金额按税法

规定确认，纳税调整金额为前两项之差，(即 3=2-1,6=5-4)。 

  该表另外还设置纳税调整金额一栏，填报第 3+6 列的金

额，即一般性税务处理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纳税调整金额之

和。 

   企业重组有关规定及最新税收优惠政策 

  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年

版)填报说明》(以下简称“填报说明”)，《企业所得税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以下简称 59 号文)，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以非货币性

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3]91 号)等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

制度，填报企业重组的会计核算以及纳税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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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需要企业关注的是， 59 号文对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递延的所得税处理”)的条件规定较为严

格，导致实践中很多的并购重组交易虽未获得足额的现金但却需要在当期确认和缴纳巨额所得税，不

利于企业兼并重组活动的实施。2014 年 12 月，为促进和鼓励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

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 号，以下简称“109 号文”)，放宽了

股权和资产并购适用特殊重组的条件，将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中“受让企业收购的资产不低于转让企

业全部资产的 75%”的规定下调至 50%，大大放宽了股权或资产收购交易适用特殊重组的条件，有利

于降低股权或资产收购交易的税收负担。 

  同时，109 号文还首次明确了同一控制下的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适用特

殊性税务处理的条件。对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 100%直接

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凡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

纳税款为主要目的，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

且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的，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 

  (1)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不确认所得。 

  (2)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 

  (3)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企业应当注意新政策的适用，符合 109 号文规定的应按 109 号文规定执行。 

  (二)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政策问题 

  紧随 109 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下发了《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4]116 号，以下简称“116 号文”)，该文对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有关事项作

了最新规定，企业在填报明细表中第 13 行时应当注意适用最新规定。 

  116 号文的主要内容是将《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3]38 号)中 5 年内递延纳税的政策推广到全国适用，明确规定居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以非货币性

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

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是国家针对企业兼并重组出台的又一有力促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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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116 号文，笔者有以下几点供企业注意： 

  第一，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延税务处理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明确将股票排除在“非货币性”资产之

列。 

  第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递延税务处理规则仅适用于居民企业，不适用于非居民企业。 

  第三，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并选择递延税务处理的企业，应注意做好后续股权计税基础调整的

管理以及台账登记，防止潜在的税务风险。同时，如果后续股东发生增资或以非货币资产增资的股东

又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其后又将其中部分或全部股权转让时，如何确定计税基础，财税[2014]116

号未予明确。 

  第四，预计发生竞合时，更多的纳税人可能会选择适用财税[2009]59 号文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只

有不符合财税[2009]59 号文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则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才会选择适用财税[2014]116 号文

的规定。 

  第五，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于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时，确认非货币性

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与股权转让的收入确认时点一致。 

 

 

 

 

 

 

 

 

 

 

 

 

 

本文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议

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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